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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销售能否提升农户议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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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数字经济赋能视角，结合 1195 份猕猴桃种植户问卷调查数据，运用条件

混合回归模型实证探究了数字化销售对农户议价能力的影响效果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结

果表明：（1）数字化销售可以显著提升农户议价能力，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

依然显著；（2）数字化销售主要通过提高农户信息获取能力、增强农产品差异化以及提升农

户风险承担能力三条路径，促进农户议价能力的提高；（3）数字化销售对议价能力的提升存

在明显的数字鸿沟，具体表现为低收入、低受教育水平农户与高收入、高受教育水平农户的

议价能力提升效应存在显著差异；（4）农户参与数字化销售对同乡镇其他农户的议价能力

提升显著，同乡镇内农户议价能力存在负向空间依赖性。据此建议加强农村地区的信息服

务网络建设、加强数字技能培训以缩小数字鸿沟、完善区域协同发展的保障体系，从而更全

面地发挥数字化在赋能农户与推动乡村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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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完善联农带农机制，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这一战略

定位凸显了保障小农户权益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价值。小农户在农业产业链中承担了大部

分的生产风险和市场风险，却受到农资出售方以及农产品收购方的双重挤压，所得收益最微薄。经

济贡献与市场权利的失衡，催生了政策层面的回应，《关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

见》提出实施“互联网+小农户计划”，加快数字技术向小农户覆盖，提升小农户数字技能，让小农户

搭上信息化快车。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总体水平达 36%，较上

年提升 3个百分点。2020年全国县域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 3507.61亿元，同比增长 29%，县域农产品

电商市场保持高速增长。然而，数字技术在推动农业产业链效率提升的同时，也潜藏着对小农权利

的侵蚀。研究表明尽管电商规模持续扩张，但平台经济的算法规则和资本嵌入正通过多重机制弱化

小农户的议价能力[1]。这种“效率提升与小农权利弱化”的共生现象，暴露出数字经济赋能农业产业

链的核心命题：数字化是赋能农户议价的破局利器，还是加剧其市场边缘化的技术陷阱？

既有研究围绕数字技术对小农户的赋能效应及市场权利重构展开探讨。一方面，数字技术通过

重构市场信息流通机制与交易模式，显著强化了小农户市场竞争力。数字技术通过提升小农获取市

场信息的速度与效率，优化小农经营决策，提升其市场参与度[2⁃3]。同时，数字化拓宽小农户销售渠

道，通过电商平台等新型交易模式，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使得小农户能够直接对接更广泛的市场需

求[4]。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资本嵌入可能加剧小农户市场边缘化[1]，线上交易的额外成本侵蚀农户

利润[4]。平台经济重构了权利结构，电商平台通过店铺等级制度、流量竞价排名等规则将隐性交易成

本转嫁给小农户。数据垄断构成新型剥削机制，大型农业科技公司通过收集农户生产数据强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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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权，迫使小农户让渡数据所有权陷入“数字佃农”困境[5]。此外，数字技术的可及性并非均等，可

能加剧农业领域现有的不平等现象[6]。缺乏数字基础设施、网络连接或数字技能的农民无法充分利

用数字农业的优势，从而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

大量研究证明了数字技术在促进农村经济转型和提高农村家庭经济福祉方面的重要性[7⁃8]，但其

对农户议价能力的作用机制仍存在显著研究缺口。既有研究多聚焦数字化对农户收入水平的直接

影响，却未能深入解析“收入提升背后是否伴随市场地位实质性改善”这一关键命题。基于此，本文

利用陕西、四川两大猕猴桃主产区的农户调研数据，运用条件混合回归模型，实证分析数字化销售对

农户议价能力影响效果及其机制，并进一步分析了异质性及空间溢出效应。本文旨在回答以下问

题：（1）数字化销售能否为农户议价赋能？若能，其背后机制是什么？（2）数字化销售对农户议价能力

的提升是否存在群体异质性？（3）数字化销售是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区域内农户议价是否存在竞

争？本文选择猕猴桃种植户作为研究对象的依据是：第一，猕猴桃是高价值经济作物，在交易市场上

需求弹性大，市场竞争较为充分，农户的议价空间大且议价差异显著。第二，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猕猴

桃生产国和消费国，且猕猴桃产业正处于技术变革转型期。随着数字经济迅速发展，数字化技术深

入应用到猕猴桃生产与销售的各个环节，农眼智能监测管理系统、气候云Aos系统得到广泛运用，猕

猴桃销售可实现“一果一码”。因此本文以猕猴桃作为研究对象，其高价值和技术密集型特征，使得

研究结果在高价值农业产业领域具有广泛代表性。本文所探讨的机制不仅能应用于猕猴桃种植户，

还可能适用于其他类似的经济作物，这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框架。

相比于已有研究，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现有文献多聚焦于数字化对农户收入的影

响，但缺乏对收入提升背后逻辑的深入剖析。本文通过探讨数字化销售对猕猴桃种植户议价能力的

直接影响，从议价能力角度验证了已有文献关于数字化赋能小农户研究存在的分歧。第二，本文补

充了对数字化销售提升农户议价能力理论机制的分析，从信息获取能力、产品差异化、风险承担能力

三个视角为已有研究的分歧提供了解释。第三，本文通过关注不同特征农户数字化销售受益差异，

揭示了异质性农户在数字化过程中的不平等现象，丰富了数字化销售对议价能力影响的细微机制，

为政策制定提供了更为准确的参考依据。第四，本文通过考察数字化销售的空间溢出效应，探究了

数字化销售的福利溢出以及区域内农户间议价能力的空间相关性。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可以更全面

地评估数字化技术所带来的整体社会效益，为未来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数字化销售通过构建农户与终端消费者之间的直接交易通道，对农户议价能力产生直接影响。

一方面，根据威廉姆森关于交易成本的理论范式[9]，渠道扁平化有效降低了农户在信息搜寻、契约谈

判及履约监督等环节的交易摩擦，从而突破了传统市场因信息壁垒与地理分割形成的议价困境。数

字经济依托区块链溯源、数字孪生模拟等核心技术，实现了交易数据的不可篡改性和全流程可验证

性，显著降低了交易成本。同时数字化平台通过减弱传统流通环节中中间商的垄断势力，重构了农

产品价值链的利益分配，直接提升了农户议价能力。另一方面，根据产业组织理论中“可竞争市场”

的观点[10]，低准入壁垒与充分信息流动共同形成的竞争压力，倒逼农产品收购方提升报价，从而在整

体上重塑了农户群体的市场议价地位。数字化销售通过突破物理市场边界直接增加了农户的市场

选择，激活了买方竞争机制。当潜在采购者数量随市场范围扩展增长时，传统“单边议价”格局被打

破，农户得以在价格博弈中获得主导权。数字化销售对农户议价能力提升的具体作用机制如下：

1.数字化销售、信息获取能力与农户议价能力

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11]，数字化销售对农户议价能力的提升机制本质上源于信息权利结构的系

统性重构。传统渠道的价格信息传递存在较大延迟，且区域间信息同步率较低，致使多数农户在信

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完成交易。尤其在小农户主导的分散市场中，中间商利用信息垄断优势获取超额

利润，形成“信息租金”现象，进一步削弱农户的议价主动权[12]。数字化平台通过构建“数据穿透”机制

重塑信息权利结构，有效缓解了农户的信息约束[13]。首先，数字化平台打破了传统信息渠道的时空局

38



第1 期 渠宇飞 等：数字化销售能否提升农户议价能力？

限。农户可以通过电子商务等数字化平台，有针对性地及时获取农业技术、市场需求、价格变动等信

息[14]，并基于大数据分析的预测模型及时调整种植和销售策略，进而提升自身议价能力。其次，数字

化平台瓦解了中间商的信息垄断格局。传统分散市场中，中间商利用信息差攫取“信息租金”，而电

商平台通过直播比价、区块链溯源等技术，将农户与收购商直接连接，使议价主动权向生产者倾斜[4]。

最后，数字化平台重新构建了社会化信息交互网络。数字化销售应用于多类社交场景中，农户借助

数字化销售平台可以与其关系网络成员进行价格信息交流，且信息传递成本低、速率高[15]。农户通过

整合价格信息及时调整议价策略，进而提升自身议价能力。

基于此提出假设H1：数字化销售可以通过提升农户信息获取能力，进一步提升农户议价能力。

2.数字化销售、产品差异化与农户议价能力

阿罗-德布鲁模型解释了同质化市场中农户议价权缺失的根源[16]。当产品完全替代时，生产者

沦为价格接受者，市场价格仅由总量供需决定，个体农户无法通过产量调整影响定价。农产品同质

化严重削弱了农户的议价能力，农产品在性质、质量和功能上的高度相似性，导致农户陷入被动接受

市场价格的困境。差异化产品通过降低产品替代性改善农户在价格谈判中的主动权。数字化销售

平台为实现农产品差异化提供了双重路径。首先，数字化销售平台可以通过信息显性化重构产品价

值，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数字经济可通过“一果一码”等技术实现产品唯一标识化，并通过区块链

溯源系统和在线可视化技术，将种植过程、品质标准等隐性信息转化为可验证、不可复制的差异化标

签[17]。其次，数字化销售平台通过品牌叙事强化市场认知，农户利用数字化平台传播品牌故事，显著

提高消费者对差异化农产品的溢价接受度[18]。差异化的农产品以及服务为农户建立竞争壁垒，提高

竞争对手的市场准入难度，扩大农户议价空间，减少价格竞争对农户议价能力的削弱。

基于此提出假设H2：数字化销售可以通过提升产品差异化，进一步提升农户议价能力。

3.数字化销售、风险承担能力与农户议价能力

小农经济中，农户往往表现出较高的风险厌恶程度，农户风险规避倾向在面临不确定的市场波

动、气候灾害及供应链中断时尤为显著[19]。农产品的易腐性、销售的季节性以及传统销售渠道的信息

不对称性导致农户面临的价格风险和交易成本较高，农户的风险承担能力成为其议价能力提升的关

键约束。数字化销售可以从三个方面提升农户风险承担能力。首先，数字化销售增加了农户的市场

渠道选择，减少了农户对传统市场渠道的单一依赖，从而分散了与市场波动和不确定性相关的风险。

其次，数字化销售平台提供了各种风险管理工具以帮助农户减轻风险、稳定收入[20]。例如基于物联网

监测的指数型保险和区块链智能合约的自动赔付机制可以显著降低保险理赔延迟风险。最后，数字

化销售还能够强化农户的风险分担网络，加强风险分担网络的连通性[15]。通过数字平台，农户可以与

其他成员进行联系和交流，寻求风险分担的支持。无论是在区域内还是区域间，农户都可以通过数

字渠道与其他成员建立联系，并及时获得帮助和支持，提升其风险承担能力。

基于此提出假设H3：数字化销售可以通过提升农户风险承担能力，进一步提升农户议价能力。

综上所述，数字化销售通过提升农户信息获取能力、增强产品差异化、提高农户风险承担能力三

条路径提升农户议价能力，基于此提出假设H4：数字化销售可以提升农户议价能力。

二、研究设计

1.数据来源

本数据来源于课题组 2023年 11月对陕西省和四川省的猕猴桃种植户开展的微观调查。选择陕

西省和四川省作为调研区域的原因有以下两点：首先，陕西省和四川省是中国的两大猕猴桃主产区，

二者猕猴桃产业规模分居全国前二，在猕猴桃产业发展方面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其次，陕西省和四川

省作为中国的主要猕猴桃产地，在猕猴桃产业数字化方面都展现出了一定的特点和潜力，随着信息

技术的快速发展，猕猴桃产业数字化已逐渐成为这两个省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次调研

采取分层抽样与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首先，根据两省猕猴桃产量以及省内猕猴桃的产量分

布，从陕西省选择眉县、周至县、武功县和杨凌区作为县（区）级调研区域，从四川省选择蒲江县和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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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堰市作为县（市）级调研区域。其次，根据区域产量，从各县（区、市）随机抽样选取 3~6个乡镇。最

后，分别从各乡镇中随机选取 3~5个村庄，从每个村庄随机选取 6~10个猕猴桃种植户。课题组采取

调查人员与受访农户一对一访谈的方式进行调查，共发放 1245份农户问卷。剔除无效样本后共获得

1195 份有效问卷，有效率为 95.98%。其中，陕西省样本量为 725 户，占比 60.67%；四川省样本量为

470户，占比 39.33%。问卷内容主要包括猕猴桃种植户的家庭基本信息、数字化销售情况、家庭信贷

情况、猕猴桃生产投入与产出情况。

2.变量选取与测度

（1）因变量：议价能力。本文结合已有文献[21]将议价能力定义为在市场交易过程中，参与交易的

个体或组织议定价格的能力，也可以视为交易各方对成交价格的影响程度。具体表征为“农户对价

格影响程度”的自我评分，非常不能=1；不能=2；一般=3；可以=4；完全可以=5。
（2）自变量：数字化销售。借鉴已有文献[22⁃23]对数字化销售的定义，本文用“在销售过程中是否采

用微信、QQ等朋友圈或京东、淘宝等电商平台进行农产品销售，以及依托抖音、快手等网络平台进行

直播销售农产品？”若是则认为农户参与了数字化销售，赋值为 1；若否则赋值为 0。1195个调查农户

中，参与数字化销售的农户有411户，占总样本的34.39%。

（3）机制变量。本文的机制变量包括信息获取能力、产品差异化、风险承担能力。采用“很容易

获取所需价格信息”农户自评得分刻画信息获取能力；采用“是否通过品牌销售”表征产品差异化；以

及采用“农户遭受灾害后恢复原有生产力所需时间”衡量农户风险承担能力，恢复时间越长农户风险

承担能力越低。

（4）控制变量。结合已有文献，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个体特征，包括户

主年龄、户主性别、户主受教育程度、户主健康状况、数字教育经历和生活满意度；二是家庭特征，包

括党员身份、人均收入、农业收入占比、非农就业占比、道路距离、农业保险、合作社参与以及土地流

转；三是区域特征，包括新型经营主体数量、快递配送点、电商服务站、金融服务点、冷库个数；四是省

份虚拟变量。上述变量定义和描述性统计见表1。
3.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选取议价能力作为被解释变量，考虑到被解释变量为有序分类变量，采用Ordered Probit模
型探究数字化销售对农户议价能力的影响。其核心思想是通过对可观测的有序数据建立 Ordered 
Probit模型，从而研究不可观测的潜变量变化规律。由于无法观测到 y*的具体数值，因此，可将潜在

的议价能力 y*看作是一种潜变量，y*的线性方程可表示为：

y *
i = βXi + ηZi + εi       i= 1,2,⋯,N （1）

（1）式中：y ∗
i 为被解释变量，即本文中的议价能力；Xi为数字化销售；Zi为一系列控制变量；β和 η

为其系数，εi为残差项。尽管 y*为不可观测的潜变量，但与可观测的有序数列 yi具有以下关系：

yi =F ( y *
i )=

ì

í

î

ï
ïï
ï
ï
ï

ï
ïï
ï
ï
ï

1 y *
i < α1

2 α1 ≤ y *
i < α2

⋯ ⋮
J αJ- 1 ≤ y *

i

（2）

（2）式中，yi为离散数组 { 1,2,⋯,J }，代表第 i个农户的议价能力，α1 < α2 < ⋯ < αJ为待估的切

点参数，将 y ∗
i 划分为 J个区间，这样，y的第 i个观测值 j落入某一区间的概率可以表示为：

P ( yi = j)=

ì

í

î

ï

ï
ïï
ï

ï

ï

ï
ïï
ï

ï

F ( )α1 - βXi - ηZ ′i        j= 1
F ( )αj - βXi - ηZ ′i -F ( )αj- 1 - βXi - ηZ ′i        2 ≤ j≤ J- 1
⋯
1 -F ( )αj- 1 - βXi - ηZ ′i        j= J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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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将因变量替换为 yi，构建Ordered Probit模型：

yi =F ( βXi + ηZ ′i + εi)        i= 1,2,⋯,N （4）
根据（4）式，可以写出第 i个观测值 j所对应的对数似然函数：

lnL=∑
i= 1

N

∑
j= 1

J

ln [F (αj - βXi - ηZ ′i )-F (αj- 1 - βXi - ηZ ′i ) ] （5）

通过极大似然估计可以得到Ordered Probit模型的系数β、η和αi ( j< J )，式（5）所获得的β和 η是
式（1）中β和 η的无偏、一致估计。

4.内生性讨论

由于议价能力高的农户相较于议价能力低的农户更可能参与数字化销售，因此基准回归结果可

能存在反向因果问题。此外尽管已尽可能增加控制变量，但是仍可能因存在遗漏关键变量而产生的

内生性问题。基于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选用条件混合过程估计法（CMP）以解决内生性问

题。由于数字化销售为二值虚拟变量，议价能力为有序分类变量，采用 CMP 构建 IV⁃Oprobit[24]。

CMP利用最大似然估计法，将方程组作为一个系统进行估计，因此更有效率。该方法适用于因变量

为有序变量、内生变量为二值虚拟变量的情形，方程组中的方程可以为二值选择模型和排序模型等

不同类型的计量模型。本文中，主方程的因变量议价能力为有序变量，自变量为数字化销售和控制

变量，因此主方程为Ordered Probit模型；辅助方程为Probit模型，辅助方程的因变量为数字化销售，

自变量为工具变量和控制变量。CMP的处理效果通过两个方程残差扰动项的相关系数经费雪Z变

换后的统计量 atanhrho_12 的显著性来体现。如果该统计量显著，说明 CMP 估计结果优于 Ordered 
Probit估计结果；否则，说明Ordered Probit估计结果优于CMP估计结果。

表1　主要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类型

因变量

自变量

机制变量

控制变量

变量名称

议价能力

数字化销售

信息获取能力

产品差异化

风险承担能力

户主年龄

户主性别

户主受教育程度

户主健康状况

数字教育经历

生活满意度

党员身份

人均收入

农业收入占比

非农就业占比

道路距离

农业保险

合作社参与

土地流转

新型经营主体数量

快递配送点

电商服务站

金融服务点

冷库个数

区域

变量定义

在阶梯中所处位置：共5个等级，1表示最低，5表示最高

是否参与数字化销售：是=1；否=0

很容易获取所需价格信息：共5个等级，1表示非常不容易，5表示非常容易

是否通过品牌销售：是=1；否=0
农户遭受灾害冲击后需要多久恢复原有生产力/月

户主年龄

男=1；女=0
户主受教育年限

常年生病=1；一般=2；很好=3
受访者是否参加过计算机、电子商务等培训教育：是=1；否=0
受访者自评：共5个等级，1表示最不满意，5表示最满意

家中是否有党员：是=1；否=0
家庭人均收入/（千元/人）

家庭农业收入/家庭总收入

家庭非农劳动力数量占家庭总人口比重

住宅与交通主干道距离/里
是否购买农业保险：是=1；否=0
是否参与合作社：是=1；否=0
是否流转土地：是=1；否=0
村庄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数量

村庄是否建有快递配送点：是=1；否=0
村庄是否建有电商服务站：是=1；否=0
村庄是否建有金融服务点：是=1；否=0
村庄冷库个数

四川=1；陕西=0

均值

3.048
0.344

3.818
0.368
9.570

59.284
0.895
7.697
2.639
0.251
3.648
0.182

35.433
0.451
0.208
2.082
0.147
0.500
0.806
2.198
0.768
0.441
0.301
4.736
0.393

标准差

1.000
0.475

1.052
0.483
6.481

9.472
0.306
3.326
0.600
0.434
0.892
0.386

59.844
0.306
0.206
3.780
0.355
0.500
0.396
2.983
0.422
0.497
0.459

10.072
0.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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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文献采用村庄与杭州的球面距离当作

数字经济、数字化销售以及数字金融的工具变

量[22⁃23，25]。但考虑到距离核心城市越近的农户可

能获取的价格相关信息更多，有利于议价能力的

提升，因此村庄与杭州的球面距离可能会对议价

能力有潜在影响。本文参考刘同山等[26]的研究，

选取“本村除受访者外数字化销售比例”作为数

字化销售的工具变量。从逻辑上讲，在乡村熟人

社会网络背景下，本村其他农户数字化销售参与

度越高，受访者接触相关信息、技术和成功经验

的机会越多，其自身采用数字化销售的可能性也

越大，这满足了工具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的相关

性要求。同时，作为群体层面的客观指标，“本村

除受访者外数字化销售比例”反映的是同村其他

农户的整体行为，单个受访者难以显著影响该比

例，这满足了工具变量的外生性门槛。相较于主

观评价指标，该工具变量基于客观数据，测量更

为准确可靠。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1.基准回归结果

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模型（1）~（3）增

加控制变量后 Pseudo R2值逐步提高，数字化销

售对议价能力的影响方向以及显著性未发生变

化且P值均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模型

估计结果稳健性较强。从表 2的报告结果可知，

数字化销售对农户议价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这

表明通过数字化销售会显著提升农户的议价能

力，从而验证了本文的假设H4。

2.CMP回归结果

本文采用 CMP 方法解决有内生性问题的

Ordered Probit 模型，并以“除受访者外该村数字

化销售比例”作为数字化销售的工具变量。表 3 
CMP 回归结果显示，统计量 atanhrho_12 在 10%
水平上显著，表明数字化销售为内生变量，同时

也说明采用 CMP 模型来处理内生性是合理的。

根据表 3的第（1）列结果，工具变量的回归系数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工具变量与数字化销

售存在较强相关性，满足相关性要求。同时采用

2SLS模型验证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根据第（3）列

结果所示，工具变量系数仍然显著为正，且

Cragg-Donald Wald F 统 计 量 为 44.15，高 于

10% 水平的临界值 16.38，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N=1195

变量

数字化销售

户主年龄

户主性别

户主受教育程度

户主健康状况

数字教育经历

生活满意度

党员身份

人均收入

农业收入占比

非农就业占比

道路距离

农业保险

合作社参与

土地流转

省份虚拟变量

新型经营主体数量

快递配送点

电商服务站

金融服务点

冷库个数

Pseudo R2

Prob>chi2

（1）议价能力

0.542***

(0.066)

0.021
0.000

（2）议价能力

0.494***

(0.073)
-0.006
(0.004)
0.083

(0.106)
-0.012
(0.011)
0.114**

(0.056)
0.312***

(0.077)
0.349***

(0.038)
0.073

(0.084)
0.001*

(0.001)
0.086

(0.123)
0.107

(0.177)
0.006

(0.009)
0.061

(0.097)
0.127**

(0.065)
0.152*

(0.081)
0.166**

(0.076)

0.079
0.000

（3）议价能力

0.521***

(0.073)
-0.006
(0.004)
0.074

(0.106)
-0.010
(0.011)
0.103*

(0.056)
0.324***

(0.077)
0.334***

(0.038)
0.084

(0.084)
0.001*

(0.001)
0.059

(0.125)
0.078

(0.177)
0.006

(0.009)
0.050

(0.098)
0.152**

(0.068)
0.142*

(0.082)
0.214***

(0.078)
-0.025**

(0.011)
0.025

(0.087)
-0.047
(0.077)
0.225***

(0.078)
-0.004
(0.003)
0.084
0.000

注：***、**和*分别表示 1%、5%、10% 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标

准误。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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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问题，工具变量有效。

根据表 3第（2）列CMP方法得到的估计结果，数字化销售对农户议价能力提升有显著促进作用。

正如前文所述，数字化销售拓展了农户的销售渠道，降低农户交易成本，使农户在交易谈判中更具优

势，议价能力得以提升，假设H4得以验证。根据第（4）列2SLS第二阶段结果，数字化销售的系数同样

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进一步验证了CMP结果的稳健性。

个体特征方面，户主年龄增长显著削弱其议价能力。这可能与认知衰退有关，老年农户在市场

价格波动识别和数字交易工具使用上与年轻农户存在差异，信息获取效率比年轻群体低，从而使自

身议价空间缩小。户主的健康状况对议价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可能的原因是健康户主可以通

过更高的劳动参与强度，如延长谈判时间、增加市场接触频率显著提升议价能力；此外在心理层面，

健康资本对认知资源与风险偏好具有调节作用，健康状态通过降低损失厌恶系数和提升决策疲劳阈

值增强议价主动性，促使健康户主拒绝低价的概率提高。数字教育经历对农户的议价能力有显著的

提升作用。数字教育不仅可以增强农户的数字素养，缓解数字鸿沟，还可能改善其谈判技能，从而提

高农户的议价能力。生活满意度对议价能力提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个体对生活质量的积极感知

增强了心理资本和情绪稳定性，使其在谈判中更倾向于采用主动解决问题的策略，而非回避冲突，更

利于达到最优决策。

家庭特征方面，农户参与合作社对其议价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可能的原因是合作社通过整合

农户分散资源形成规模效应，集约化经营可以显著降低交易成本，集体行动机制将个体劣势转化为

集体市场力量，提高小农户在供应链中的话语权。此外合作社提供的统一品牌运营和质量追溯体系

也有助于提升产品附加值，进而提升议价能力。

区域特征方面，新型经营主体个数以及村庄冷库个数对农户议价能力提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表3　内生性讨论回归结果 N=1195

变量

数字化销售

工具变量

户主年龄

户主性别

户主受教育程度

户主健康状况

数字教育经历

生活满意度

党员身份

人均收入

农业收入占比

非农就业占比

道路距离

农业保险

合作社参与

土地流转

新型经营主体数量

快递配送点

电商服务站

金融服务点

冷库个数

省份虚拟变量

atanhrho_12

CMP
辅助方程数字化销售

1.507***(0.208)
0.003(0.005)

-0.160(0.134)
0.034**(0.014)
-0.056(0.073)
0.262***(0.100)
0.175***(0.048)
0.237**(0.105)
0.003**(0.001)
0.023(0.155)

-0.057(0.215)
-0.002(0.015)
0.248*(0.128)
0.040(0.089)
0.111(0.110)
0.015(0.013)

-0.084(0.112)
0.085(0.099)

-0.168(0.103)
0.007(0.004)

-0.642***(0.125)

主方程议价能力

1.062***(0.282)

-0.006*(0.004)
0.096(0.113)

-0.015(0.011)
0.107*(0.056)

0.255***(0.089)
0.291***(0.051)
0.042(0.085)
0.001(0.001)
0.067(0.122)
0.094(0.167)
0.005(0.007)
0.009(0.095)
0.122*(0.069)
0.105(0.086)

-0.027***(0.009)
0.035(0.092)

-0.067(0.076)
0.250***(0.079)

-0.006**(0.003)
0.389***(0.117)
-0.364*(0.207)

2SLS
第一阶段数字化销售

0.444***(0.067)
0.001(0.002)

-0.038(0.042)
0.011**(0.004)
-0.013(0.022)
0.086***(0.030)
0.056***(0.015)
0.077**(0.033)
0.001**(0.000)
-0.003(0.049)
-0.024(0.071)
-0.001(0.004)
0.077**(0.038)
0.016(0.027)
0.035(0.033)
0.004(0.004)

-0.030(0.035)
0.035(0.030)

-0.051*(0.031)
0.003**(0.001)

-0.191***(0.036)

第二阶段议价能力

1.459***(0.367)

-0.006(0.004)
0.112(0.103)

-0.019*(0.011)
0.102**(0.051)
0.147*(0.081)

0.224***(0.040)
-0.002(0.079)

0.000(0.000)
0.072(0.112)
0.100(0.154)
0.004(0.007)

-0.053(0.085)
0.090(0.064)
0.049(0.079)

-0.026***(0.009)
0.040(0.084)

-0.063(0.071)
0.236***(0.075)

-0.007**(0.003)
0.508***(0.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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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原因是新型经营主体的增多可能导致市场竞争加剧。新型经营主体较小农户拥有更强的资

金和技术，生产成本更低，因此在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小农户与强势主体竞争和谈判时，议价能力

受到压制，难以在价格谈判中获得有利地位。村庄冷库的增多虽然有助于农产品的保鲜和储存，但

也可能加剧市场的不平等。可能的原因是，冷库多由大型经营主体或外部资本控制，普通农户往往

受资金限制，难以承担高昂的租赁或使用费用。农户无法长期储存农产品，不得不急于在短期内低

价出售，从而削弱了其议价能力。村庄是否有金融服务点对农户议价能力提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可能的原因是金融服务点可以为农户提供更多的融资渠道和金融工具，增强了农户借贷可得性。农

户通过获得贷款或保险等资源，可以在生产销售过程中更加灵活地应对市场波动，从而提升自身议

价能力。

3.稳健性检验

（1）更换模型。前文中使用了 CMP 方法与

2SLS 模型以解决内生性问题。然而，由于数据

与变量的限制，数字化销售对议价能力的影响可

能存在样本选择性问题，导致估计结果出现选择

性偏误。本文采用 Eoprobit 模型来解决样本选

择性偏误。Eoprobit 模型是扩展的回归模型，用

于处理有序变量的情形。该模型能够同时解决

处理效应中政策变量的非随机分配、解释变量的

内生性，以及内生性引起的样本选择问题。其基

本思路是将模型建模为多方程系统，然后使用最大似然估计来进行求解。回归结果如表 4所示，Corr
（e.数字化销售,e.议价能力）在 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数字化销售是内生变量，选取Eoprobit模型是

合理的。同时工具变量对数字化销售以及数字化销售对农户议价能力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证明

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2）考虑极端值影响。为减弱极端值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本文采用了Winsor缩尾处理方法，对农

业收入占比和非农就业占比这两个连续变量进

行了 1% 和 5% 的缩尾处理，并重新进行了 CMP
回归分析。表 5中的估计结果显示，数字化销售

在 1% 的显著水平上仍然具有统计学意义，并且

其数值大小与基准回归结果相近，进一步验证了

上述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四、机制检验

为进一步探究数字化销售对农户议价能力影响的机制，分析数字化销售能否通过提升信息获取

能力、增加产品差异化、提高风险承担能力三条路径促进农户议价能力提高，构建如下回归方程：

Mi =C1 + β1Xi + β2Zi + ε'i （6）
Yi =C2 + β3Xi + β4Mi + β5Zi + ε ′′

i （7）
（6）~（7）式中，Yi表示农户议价能力，Xi表示数字化销售，Mi表示机制变量，Zi表示控制变量，ε'i

和 ε ′′
i表示随机干扰项，β1~β5 均为待估计系数。表 6汇报了机制检验的实证结果。由表 6中列（1）可

知，数字化销售对农户信息获取能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表明数字化销售可以有效提升农户信息

获取能力。数字化平台具有聚集度高、透明度强的特征，农户通过数字化平台更容易获取市场信息，

信息不对称得到有效缓解，进而提升农户议价能力，假设H1得以验证。由表 6中列（3）可知，数字化

销售对产品差异化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这表明数字化销售有效增强了农产品的包装和品牌宣传，显

著提升了产品差异化。数字化平台拥有更广泛的市场覆盖率以及更强大的客户群体交互性，农户通

表4　Eoprobit回归结果 N=1195

变量

数字化销售

工具变量

控制变量

议价能力

1.057***

（0.188）

控制

数字化销售

2.088***

（0.170）

控制

Corr (e.数字化销
售,e.议价能力)

-0.355***

（0.120）
控制

表5　缩尾回归结果 N=1195
变量

数字化销售

atanhrho_12

控制变量

缩尾1%
1.056***

（0.282）
-0.359*

（0.206）
控制

缩尾5%
1.058***

（0.283）
-0.361*

（0.207）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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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在数字化平台上传递产品差异化信息，迅速提高产品的知名度和市场认可度，增强消费者对农产

品独特性的认知，进而提升农户议价能力，假设H2得以验证。由表 6中列（5）可知，数字化销售对农

户风险承担能力有显著促进作用。这表明数字化销售可以有效提高农户的风险承担能力。可能的

原因是数字化平台提供的多样化销售渠道、风险管理工具及风险分担网络降低了市场进入壁垒，增

加了农户的销售选择，提高了农户应对市场潜在风险的能力，从而进一步提升其议价能力，假设H3得

以验证。综上可知，数字化销售可以通过提升农户信息获取能力、增加产品差异化、提高农户风险承

担能力三条途径影响农户的议价能力。

五、进一步讨论

1.异质性分析

数字技术在促进农业发展的同时也可能在大农场和小农场之间存在“数字鸿沟”问题，使小农场

更难获得创新农业技术[27]。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意识到数字鸿沟的存

在导致数字经济的发展红利难以惠及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对于农村地区而言，数字鸿沟问题更加凸

显，可能会形成新的数字不平等[28]。具体而言，数字鸿沟使得个体无法有效运用数字技术与数字信

息，由此降低其创业的可能性、信贷资源的可获得性等，最终不利于其收入增长，甚至加剧贫困状

态[29⁃30]。基于此本文将家庭人均收入以及户主受教育程度指标按照均值分为高和低两个组，探究数

字化销售对农户议价能力的提升是否存在群体差异。

根据表 7的实证结果，数字化销售对农户议价能力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禀赋异质性。具体而言，低

收入、低受教育程度组，数字化销售未能显著提升议价能力；而高收入、高受教育程度组数字化销售

对议价能力表现出正向促进作用。这一差异可从数字鸿沟的多维表现与农户禀赋特征的内在关联

进行解释。一方面，数字接入鸿沟导致低禀赋群体面临基础设施与技术获取障碍，低收入群体农户

在智能手机、网络覆盖等硬件接入上不足，而高收入农户更易承担设备购置及维护成本。更深层来

看，数字技术应用需匹配资源禀赋，高收入农户具备风险承担能力，可投入资金进行精准营销；而低

收入农户资源有限，难以突破传统议价路径依赖。另一方面，数字使用鸿沟表现为技能差距，数字素

养与教育程度呈正相关[31]，低教育水平农户在信息搜集、在线议价等环节存在操作困难，而高教育群

体能更高效利用数据分析工具优化销售策略。因此，数字化销售对议价能力的赋能效果本质上受制

于农户在技术接入、应用能力及资源整合层面的综合禀赋。

2.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目前，我国乡村数字经济仍处于起步阶段，智慧农业领域的数字技术推广和应用体系尚未完善，

表6　机制检验结果 N=1195

变量

数字化销售

信息获取能力

产品差异化

风险承担能力

控制变量

（1）
信息获取能力

（Ordered Probit）
0.152**（0.072）

控制

（2）
议价能力

（CMP）
1.059***（0.249）
0.204***（0.032）

控制

（3）
产品差异化

（Probit）
1.021***（0.103）

控制

（4）
议价能力

（CMP）
0.966***（0.297）

0.258***（0.077）

控制

（5）
风险承担能力

（OLS）
-0.787*（0.414）

控制

（6）
议价能力

（CMP）
1.009***（0.287）

-0.011**（0.006）
控制

表7　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数字化销售

控制变量

样本数

人均收入

低分组

0.739（0.732）
控制

866

高分组

1.073***（0.372）
控制

329

户主受教育程度

低分组

0.717（0.578）
控制

474

高分组

1.072***（0.295）
控制

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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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数字经济在农业全产业链的覆盖范围和深度仍显不足。互联网的普及带来了社会经济系统的

根本性变革，对社会经济空间的组织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数字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不容忽视。乡

村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时间来产生宏观层面和更广泛范围的溢出效应。乡镇是农产品流通的核心

节点和区域性市场，因此选择乡镇作为空间效应的研究范围更具现实基础。在乡镇内部，农户作为

经济决策单位既彼此独立又紧密相关。数字化销售具有“示范效应”，参与者通过传授、帮助、带动等

方式，对邻近农民进行“技术反哺”和“信息反哺”[32]，从而提升他们的数字技术应用能力和议价能力。

然而，乡镇作为市场单元的特性意味着当农户提供同质商品时，也可能引发竞争效应，对议价能力产

生负面影响[33]。

为揭示数字化销售赋能的福利溢出效应以及区域内农户议价的竞争效应，本文进一步探讨数字

化销售对农户议价能力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构建以下空间杜宾模型：

yi = ρ∑
j= 1

n

wi yj + βxi + θ∑
j= 1

n

wi xj + μi （8）

借鉴彭艳玲等[22]的研究，本文采用引申的Queen邻近空间权重设定空间权重矩阵。若乡镇编码

相同，表明受访农户为同乡镇，矩阵元素设定为1，否则为0，具体表示为：

Wij =
ì
í
î

ïï
ïï

1,农户i和农户j在同一乡镇

0,农户i和农户j在不同乡镇
( i≠ j ) （9）

其中，Wij为空间权重矩阵W中的元素，表示农户 i和农户 j之间的邻近关系。估计结果如表 8所

示。数字化销售和数字化销售的空间滞后项系数均为正，且在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数字化销售对

农户议价能力的影响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可能的原因是，当某一农户采用数字化销售提升

议价能力时，其成功经验会通过地理邻近性扩散

至周边农户，形成知识外溢和技术扩散。空间滞

后项系数为负，表明同乡镇内农户议价能力具有

空间依赖性，区域内农户议价存在竞争效应。可

能的原因是，农户在有限的地方市场内存在资源争夺现象。同质化农产品的销售竞争加剧价格博

弈，当某一农户议价能力较高时，可能挤占邻近农户的交易机会，导致同乡镇其他农户在谈判中处于

劣势，形成“以邻为壑”的竞争格局。总的来说，同乡镇内农户之间存在议价竞争，农户参与数字化销

售对同乡镇内其他农户议价能力产生正向溢出效应。

六、结论与启示

小农户融入产业链是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必经之路，然而小农户在产业链各主体间处于弱势地

位，导致其增收受阻。提升小农户议价能力成为实现小农户增收、促进产业链利益均衡分配的重要

实现路径。以农村电商为代表的数字化销售为小农发展提供了新机遇。本文利用陕西、四川两省

1195户猕猴桃种植户的微观调查数据，运用条件混合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化销售对农户市场

议价能力的影响效果及其机制。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农户数字化销售可显著提升其议价能力，

该结论在解决内生性问题后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此外，户主年龄、户主健康状况、数字

教育经历、生活满意度、合作社参与情况、新型经营主体个数、村庄冷库个数以及金融服务点对农户

议价能力具有显著影响。第二，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销售通过提升农户信息获取能力、增加产品差

异化以及提高风险承担能力促进农户议价能力的提升。第三，基于农户参与数字化销售的异质性分

析表明，低收入和低受教育群体与高收入和高受教育群体议价能力提升存在显著差异，高收入和高

受教育群体参与数字化销售后议价能力更容易得到提高，说明数字化销售赋能农户议价存在明显的

数字鸿沟问题。第四，数字化销售对农户议价能力的影响在乡镇内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同乡镇内农

户议价能力具有空间依赖性，区域内农户议价存在竞争效应。

表8　空间效应分析结果 N=1195
变量

数字化销售

W×数字化销售

空间滞后项系数ρ

控制变量

系数

0.375***

0.018*

-0.010***

控制

标准误

0.060
0.010
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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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完善数字农业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推动数字技术与

传统渠道融合发展，在村级服务站设立数字化代办点；加强冷链物流、品牌认证等配套体系建设，重

点支持合作社开展数字化转型升级；推动新型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建立订单农业、股份合作等利益联

结机制，优化产业链分工协作。第二，健全市场规制与风险防控机制。构建农业数字化信息公共服

务平台，整合市场价格、供需动态等关键信息，通过村级服务站定期推送至农户，并开展信息解读培

训，提升农户信息获取与运用能力；实施农产品品牌化建设专项支持计划，为小农户提供包装设计、

品牌认证等专业化服务补贴，鼓励电商平台设立特色农产品专区，强化产品差异化优势；完善农产品

市场风险防控体系，推动数字化销售平台与农业保险深度融合，开发基于实时交易数据的动态保险

产品，建立产销对接的风险共担机制。第三，构建差异化数字推广政策体系，重点解决弱势群体数字

赋能问题。构建分层分类的数字技能培训体系，通过财政补贴提供基础数字设备，开发适老化、低门

槛培训课程，针对性解决低收入、低教育水平农户的数字鸿沟问题，确保数字红利普惠共享。第四，

创新区域协同发展模式。政策需在推广数字技术的同时，加强农户协作机制，实现区域品牌共建以

抑制负向竞争；政府统筹建立统一的数字化销售渠道，整合分散农户资源形成规模效应，将个体竞争

转化为集体议价优势；创新数字赋能模式，推动跨村庄产业联盟建设，鼓励相邻村庄形成互补性产品

结构，通过供应链整合实现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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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Digital Sales Enhance Farmers’ Bargaining Power？

QU Yufei，LU Qian，DING Xiuli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economy empowerment， this study empirically inves⁃
tigates the impact of digital sales on farmers’ bargaining power and its underlying mechanisms， utilizing 
survey data from 1195 kiwifruit growers and employing a conditional mixed regression model. The find⁃
ings are as follows：1） Digital sales can significantly enhance farmers’ bargaining power， a conclusion 
that remains robust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2） Digital sales mainly improve farmers’ bargain⁃
ing power by enhancing farmers’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capabilities， increasing agricultural product dif⁃
ferentiation， and strengthening farmers’ risk-bearing capacity； 3） There is a clear digital divide in the ef⁃
fect of digital sales on bargaining power， with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argaining power gains between low-

income and less-educated farmers and their high-income， better-educated counterparts； 4） Farmers’ par⁃
ticipation in digital sales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bargaining power of other farmers in the same town⁃
ship， while the bargaining power among farmers within the same township exhibits negative spatial de⁃
pendence. Therefore， the study recommends strengthening rural information service networks， enhanc⁃
ing digital skills training to narrow the digital divide， and improving support systems for regional coordi⁃
nated development to leverage digitalization more comprehensively in empowering farmers and promot⁃
ing rur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digital sales； bargaining power； digital divide； spatial effects
（责任编辑：余婷婷）

48


